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88年 9月 23日教育部台（88）高（四）字第 88109488號函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91年 4月 10日建教合作暨推廣教育委員會 90學年度下學期第 1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1年 6月 10日教育部台（91）高（四）字第 91060518號函備查通過 

中華民國 91年 12月 3日建教合作暨推廣教育委員會 91學度上學期第 1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2年 1月 28日教育部台（91）高（四）字第 0920000285號函備查通過 

中華民國 92年 5月 20日建教合作暨推廣教育委員會 92學度下學期第 2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2年 6月 18日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200819860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95年 1月 4日建教合作暨推廣教育委員會 94學年度第 1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4月 7日教育部台高（四）字第 0950039200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95年 6月 14日建教合作暨推廣教育委員會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7月 27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50108256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95年 9月 20日建教合作暨推廣教育委員會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年 6月 13日建教合作暨推廣教育委員會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年 12月 26日建教合作暨推廣教育委員會 9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12月 30日研究發展委員會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2日研究發展委員會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24日研究發展委員會 103學年度第 1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4日研究發展委員會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8日研究發展委員會 109學年度第 4次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1日研究發展委員會 111學年度第 1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辦理推廣教育，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一條及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訂定「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推廣終身教育、提昇大眾學識水準，配合當前社會需

要，得利用本校現有之師資、設備開設各類推廣教班次，應

與現有課程相關。 

第三條 本校有關推廣教育之業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

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校有關推廣教育之業務，由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本處）

辦理之，並接受研究發展會議之監督。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之推廣教育，係指本校在師資、設備充裕之條件

下，配合地區民眾或其他公民營機構之需求，所開設之推廣

教育班次。 

第六條 本校辦理推廣教育方式分為以下 3類:  

一、各院、系、所、中心或相關教學、研究單位開辦：各院、

系、所、中心或相關教學、研究單位開辦時，應自行負責規

劃課程、擬定招生對象、安排師資及編列經費預算及收支，

本處統籌辦理開設班次、招生計畫等各項行政業務。 

二、本處自辦：本處自辦時，得協調相關院、系、所、中心

或相關教學、研究單位辦理該項推廣教育班次。 



三、公民營機構委辦： 公民營機構委辦時，由承接業務單

位（含本處）負責規劃課程、擬定招生對象、安排師資及編

列經費預算及收支，本處統籌辦理開設班次、招生計畫等各

項行政業務。 

第七條 推廣教育班次分為學分班、非學分班 2種，學分班每班次以

不超過 60人為原則，並應以專班方式辦理。隨一般科系所

附讀者，其隨班附讀人數，依下列規定。但有特殊原因報經

學校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 

一、大學學士班及專科學校隨班附讀人數，以 6人為限。 

二、大學研究所隨班附讀人數，以 5人為限。 

各系所亦可規劃 80學分班，惟其課程規劃須提推廣教育審

查小組及研究發展會議審查通過後始得開辦；因情況特殊，

符合教育部規定者，其學員得隨大學一般系所附讀。 

學分班招收之學員需具備報考大學系、所之資格，其修讀年

限、修習學分數、成績考查及學分抵免等項悉依照本校學生

抵免學分辦法或相關規定辦理。 

學員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者發給學分證明，其經本校入學考

試錄取，入學前已修習之推廣教育學分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

分辦法酌予抵免，並得依相關規定授予學位。 

非學分班為各類專業訓練、研習性質，學員修讀期滿，經考

試及格者發給推廣教育修業證明書。 

第八條 學士程度學分班學員，每學期累計各校修習之學分至多以修

18學分為原則，碩士程度學分班學員，每學期累計各校修

習之學分至多以修 9學分為原則，每 1學分至少須修讀 18

小時，並不得以短期密集授課方式進行。 

第九條 推廣教育各班次、招生計畫、招生簡章及各項證明書均應冠

以「推廣教育」字樣，並載明學分班或非學分班。 

第十條 各類推廣教育班次師資以本校專、兼任教師、研究人員或專

業技術人員為主，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具有教學或實務經驗者

擔任，其聘任依相關人事規定，並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推廣教育各班別所授課程之師資如下： 

一、學分班：應有三分之一以上時數由本校專任者授課。 

二、非學分班：應有五分之一以上時數由本校專、兼任者

授課。 

前項時數，應以全學年推廣教育課程時數合併計算。 

對於教授本校所舉辦各項推廣教育課程之教師，得發給授課證



明書。 

第十一條 推廣教育上課地點得採校外教學、遠距教學及境外教學等方

式。校外教學場地應洽借學校或公務機關（構）有合格場地

為原則，並應檢具借用協議書報教育部備查；其他校外教學

場地，其場地之建築使用類組，應符合建築法規所定D-5使

用組別，並不得使用補習班之場所。且應檢具合格建管、消

防及衛生檢查等相關證明及設置計畫，報教育部核准。遠距

教學、境外教學、大陸地區辦理境外教學均應依教育部所訂

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為確保本校推廣教育班次之品質，設置推廣教育審查小組，

審查本校各類推廣教育班次招生計畫。推廣教育審查小組設

置辦法，由研究發展會議訂定之。 

第十三條 本校各院、系、所、中心或相關教學、研究單位開辦各類推

廣教育班次時，應於開班前2個月依教育部規定之格式，將

各院、系、所或中心會議通過之詳細開班計畫書送本處，由

本處於開班1個半月前提出招生計畫。 

本處應召開研究發展會議或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審查各

班次招生計畫，惟學分班應送研究發展會議審議，經委員會

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始可開設。 

情況特殊有急迫性者，得簽奉校長核可後召開推廣教育審查

小組會議審議開班案件，並於下一次研究發展會議召開時提

交追認。 

境外教學開班計畫書應依教育部規定之格式，至遲須於開班

3個月前報教育部核定後，始可開設。 

第十四條 學士學分班學員成績以60分為及格，碩士學分班學員成績以

70分為及格。若學分班學員修讀期間缺席及請假達上課時間

總時數1/3（含）以上者，不發給學分證明。非學分班學員

成績以60分為及格，若非學分班學員修讀期間缺席及請假達

上課時間總時數1/4（含）以上者，不得參加期末測驗也不

發給修業證明書。 

第十五條 各類推廣教育班次，得視需要設置班主任及班導師以推動教

學，處理班務。 

第十六條 各班次招生，除委辦及建教合作班次外，應符合公開、公平

原則。招生簡章應註明本班次為學分班或非學分班，並應明

訂有關學員權利義務（如學雜費、退費標準）等注意事項。

各班次應與師資培育相關教育學程有所區隔，學分班除於招

生簡章應註明該修習學分，同時不得辦理以取得合格教師資



格為目的之推廣教育學分班。 

第十七條 為提昇推廣教育訓練品質，本校制訂「推廣教育訓練品質管

理手冊」作為相關作業執行之規範。有關本校推廣教育之發

展主軸、經營方向、短中長程目標、訓練政策與承諾、核心

訓練類別、相關作業流程、適用之法規與表單，皆於手冊內

有詳細之說明。手冊應定期檢視，必要時得修訂其內容。為

促進師生教學互動，以協助教師改進教學，開班單位須針對

各科目的教學進行學員意見調查。調查結果送各開班單位主

管及授課教師，以做為教學改進之參考，或下次開課聘任教

師之依據。各班應於課程結束前，請該班學員填寫學員意見

調查表。 

第十八條 本校推廣教育各學分班、非學分班授課期間，如遇颱風、

豪雨、地震等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致於必須停

課，皆須於日後辦理補課。  

第十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實施。 

 


